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 

苏人社函〔2024〕238 号 

 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转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 
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关于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

培育项目第三批评价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 
 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单位人事（教育培训）

部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： 

现将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《关于开展数

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第三批评价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

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具备相关资质条件的社会机构自愿申请，填写《数字技

术工程师培育项目评价机构推荐表》，提供相关材料。 

二、非省属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向所在的设区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；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符合条

件的申报机构进行审核评议，择优推荐，并将推荐意见以单位函

的形式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每个设区市每个职业限推荐申

报 1 家。 

三、省属单位直接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申报，每个单位



限申报一个职业。 

四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对申报单位进行复核，择优

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推荐。 

申报推荐材料请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前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，同时将材料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

箱。逾期报送不予受理。联系电话：（025）83236099，邮寄地址：

南京 市北京西 路 24 号京 西大 厦 307 室， 电子邮箱 ：

1215826396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《关于开展 

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第三批评价机构遴选工作 

的通知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4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（联系单位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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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2024 年 6 月 4 日印发 
      


